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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深交所 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5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报

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6】第91号），经公司核查和落实，现将有关

情况回复说明：  

1、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公司向控股股东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邦集团”）等关联方或第三方开具商业票据、国内信用证，由恒邦集团

等关联方或第三方贴现，公司与恒邦集团发生非经营性票证往来累计 229,040万元。

同期，公司向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经贸分公司（以下简称“恒邦经贸”）等关联

方累计划转资金 74,500 万元。请公司说明： 

   （1）公司向恒邦集团等关联方开具的商业票据、国内信用证是否具有真实交易

背景； 

回复： 

公司利用获得银行的授信额度，为关联企业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由关联企业贴现使用资金，汇票到期时，关联方再提供资金支付到期票据。公司与

恒邦集团经贸分公司等关联方存在大额采购业务，公司向恒邦集团等关联方开具的

商业票据、国内信用证总额大于采购业务金额,部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日最高余额； 

回复：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日余额最高为

11,200 万元，日期为 2015年 1月 8日，关联方在短期内归还上述款项，在各年末均



无余额。 

   （3）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否涉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3.3.1

条规定的情形； 

回复： 

公司结合山东证监局调查情况进行了自查，及时整改了存在的问题，收回了全

部资金，并按照同期贷款上限利息率收取利息，公司利益未受到损害。因此，公司

的上述行为不涉及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3.1条规定的情形。 

   （4）公司 2013-2015 年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均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山东和信”），在山东和信出具的 2013 年度和 2014年度《关

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中，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为 0，请公司和山东和信解释原因，

并请会计师说明是否对关联方交易执行了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 

回复： 

公司说明： 

2013年度、2014年度，公司向关联方开据的商业票据在相应年度未进行会计处

理，同时银行征信系统也不体现，公司未提供相关资料给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公司与控制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方资金拆借占用所涉及的资金

均于当期短期内转回，年度审计时余额为 0，公司未提供相关资料给山东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 

山东和信说明详见 2016年 5月 1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关于对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问询函〉的回复》。 

   （5）2015 年度《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

金情况的专项说明》中，公司关联方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偿还累计发生

金额 0.22 万元，占用形成原因为“购化肥”，请公司解释“购化肥”的用途及合理

性； 

回复：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磷酸一铵、

磷酸二铵、复合肥等产品，公司关联方烟台恒邦酒业有限公司内部厂区绿化采购威

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复合肥 1吨，价值 0.22万元。 



   （6）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 

一方面，加强内部管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规范三会运作，约束控股股东的决策和经营行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及

合同审核流程，切实加大力度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进一步加大内部审

计部门的工作力度，定期、不定期核查公司与关联人之间资金往来明细；汇编上市

公司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手册，要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采取自学与

定期讨论的方式进行认真学习，不断提升守法合规意识。另一方面，认真接受审计。

及时将此次发生的问题通报给审计机构，提请其对整改情况予以关注，在此基础上，

全力配合审计工作开展，保障财务报表全面、真实、准确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2、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披露预计 2015 年度向关联方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

司采购辅助材料 6,000 万元，实际发生 14,576.05 万元，超出 8,576.05 万元，占

2014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41%，请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说明是否需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2015年6月，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与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恒邦物

流”）签订了《关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牟平汽车销售维修分公司、烟台恒邦集

团有限公司经贸分公司之资产、业务收购协议》，恒邦物流吸收合并恒邦集团经贸

分公司（简称“经贸分公司”）。自2015年9月开始，公司与经贸分公司的业务往来

合并到恒邦物流业务往来中。 

2015年度，公司与经贸分公司预计关联采购金额为30,000万元，与恒邦物流预

计关联采购金额6,000万元，已由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015年1-8月份，公司与经贸分公司发生的采购额为125,387,283.79元；公司与

恒邦物流发生的采购额为15,531,989.84元，均未超过2015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业务

合并后，9-12月份，公司与恒邦物流发生的采购额130,228,528.66元。加上1-8月份

与经贸分公司发生的采购额，合计交易额255,615,812.45元，在公司与经贸分公司

预计关联采购金额30,000万元范围内。 

3、在其他应收款明细表中，发生“个人借款”1,063.99 万元，请公司列示借



款原因、年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财务资助并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

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个人借款情况如下所示： 

个人借款业务公司名称 借款事由 借款时间 借款金额（元） 

恒邦股份 
工伤、住院医疗借款 

2014年 650,978.66 

恒邦股份 2015年 2,273,368.41 

恒邦股份 小车司机备用金 2015年 85,000.00 

恒邦股份 运输车辆备用金 2015年 151,939.58 

恒邦股份 采购业务员借款 2015年 262,815.00 

恒邦股份 新入职员工生活费 2015年 35,000.00 

恒邦股份 员工差旅费借款 2015年 402,766.40 

恒邦股份 矿区食堂周转金 2015年 168,000.00 

恒邦股份 车辆事故押金 2015年 600,000.00 

恒邦股份运输分公司 车辆出差备用金 2015年 23,000.00 

恒邦股份运输分公司 采购业务员借款 2015年 66,500.00 

恒邦股份运输分公司 车辆事故押金 2015年 257,000.00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 工伤、住院医疗借款 2015年 230,292.66 

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 采购业务员借款 2015年 63,300.00 

云南新百汇经贸有限公

司 
员工差旅费借款 2015年 83,013.31 

烟台恒邦黄金投资有限

公司 

省外合质金采购周转

金 
2015年 1,670,712.76 

黄石元正经贸有限公司 采购业务员借款 2015年 31,960.00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业务员借款 2015年 696,908.12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工伤、住院医疗借款 
2014年 88,591.61 

2015年 296,685.32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运输车辆备用金 2015年 9,380.00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代垫温州建设集团栖

霞项目部经理材料和

电费款 

2015年 1,616,302.54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食堂借款 2015年 107,500.00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鉴定费 2015年 5,300.00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车辆事故押金 2015年 163,543.00 

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 
代职工上交建委房改

房押金 
2015年 600,000.00 

合计   10,639,857.37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云南新百汇经贸有限公司、

烟台恒邦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黄石元正经贸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栖霞金兴

矿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发生的个人借款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财务资助范围。 

4、公司 2015 年黄金生产量 13,797.79 公斤，分别较 2014 年减少 7.55%，而能

源消耗 7,943.07 万元，较 2014 年增加 36.30%，请解释能源消耗和产出不匹配的原

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5 年，公司复杂金精矿综合回收系统升级改造，后续工段停车期间，所生产

的部分半成品外卖给其它冶炼厂处理，此部分半成品含金1,210.94公斤，未记在2015

年黄金生产量中。如果计算此部分，2015年黄金生产量与 2014 年接近。 

公司黄金产量高低决定因素是采购矿粉所含金金属量，2015 年度因采购罗马尼

亚等低品位廉价金精矿导致处理量增加，全年累计处理量比 2014年增加 28.39万吨，

增长 27.68%，处理量增加，能源消耗也随之增加；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废水处理效果，

公司新上二氧化碳除钙镁系统，并增加两组电化学反应器，使污水处理电耗比 2014

年增加 27.16%；由于矿粉中黄金品位低，部分杂质含量升高，导致煤、柴油等助燃

材料消耗升高。以上因素，导致黄金能源消耗升高。 

5、截至 2016 年 1 月 9 日，恒邦集团已将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质押，请公司说明： 

   （1）恒邦集团质押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的用途，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回复： 

恒邦集团将其所持有的 30,930 万股用于向银行质押贷款，获得资金 107,900万

元，平均每股贷款 3.48 元;另将其所持有的 1,730 万股，用于为烟台翔达黄金珠宝

有限公司（简称“翔达黄金”）提供质押担保。恒邦集团所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股权

收购和全资子公司项目建设，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      位 金额（万元） 用      途 

铜陵华金矿业有限公司 5,100 股权收购 

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股权收购 

烟台恒邦房地产有限公司 37,460 项目建设 

烟台恒邦泵业有限公司 19,340 项目建设 

杭州建铜集团有限公司 6,000 项目建设 

合      计 107,900  

恒邦集团质押股份平均每股贷款 3.48元，存在较低的平仓风险； 

按照与银行签订的合同，当股票价格达到警戒线时，恒邦集团会及时交纳借款

保证金，降低警戒线股票价格。截止 2016年 4月 30日，恒邦集团贷款总额为 17.29

亿元，除股权质押贷款外，其余全部为担保贷款，资产负债率为 68.79%。恒邦集团

以股票质押贷款主要原因是股票质押较土地、房产抵押手续便捷、方便，成本低，

在银行看来，属低风险业务。恒邦集团后续到期借款的资金来源，一方面是已投资

的子公司烟台恒邦房地产有限公司房地产项目已达到可售状态，正在逐步回收资金，

能够确保贷款及时周转，另一方面，恒邦集团尚有 21 宗 769,246.38 平方米土地及

地上附着物,均未抵押，可用于后续融资。 

   （2）恒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或控制你公司情况是否存在发生变化的风险； 

回复： 

恒邦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其持有的股份虽全部质押，但质押风险可控，不会

出现恒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或控制公司情况发生变化的风险。 

   （3）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恒邦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

处置风险的情形；如存在相关情形的，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回复： 

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恒邦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风险

的情形。 

6、“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明细表数据错误，请你公司及时更正。 

回复： 

公司在填报年报数据时，“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列项填写错误，“本期购买



金额”、“本期出售金额”列项漏填，具体数据如下表：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计提

的减

值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期末数 

金融资产  

1.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不含衍生金

融资产） 

0.00    
932,600.

45 
 
932,600.4

5 

上述合计 0.00    
932,600.

45 
 
932,600.4

5 

金融负债 
985,671

,790.00 

-787,673.4

6 
  

3,782,69

9,530.00 

2,634,93

2,610.00 

2,132,651

,036.54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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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资金占用等违规行为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2、公司于2015年3月10日披露预计2015年度向关联方烟台恒邦物流有限公司采购辅助材料6,000万元，实际发生14,576.05万元，超出8,576.05万元，占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41%，请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说明是否需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3、在其他应收款明细表中，发生“个人借款”1,063.99万元，请公司列示借款原因、年限、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财务资助并按照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回复：
	公司个人借款情况如下所示：
	威海恒邦化工有限公司、恒邦华金金业有限公司、云南新百汇经贸有限公司、烟台恒邦黄金投资有限公司、黄石元正经贸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栖霞金兴矿业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发生的个人借款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财务资助范围。
	4、公司2015年黄金生产量13,797.79公斤，分别较2014年减少7.55%，而能源消耗7,943.07万元，较2014年增加36.30%，请解释能源消耗和产出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2015年，公司复杂金精矿综合回收系统升级改造，后续工段停车期间，所生产的部分半成品外卖给其它冶炼厂处理，此部分半成品含金1,210.94公斤，未记在2015年黄金生产量中。如果计算此部分，2015年黄金生产量与2014年接近。
	公司黄金产量高低决定因素是采购矿粉所含金金属量，2015年度因采购罗马尼亚等低品位廉价金精矿导致处理量增加，全年累计处理量比2014年增加28.39万吨，增长27.68%，处理量增加，能源消耗也随之增加；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废水处理效果，公司新上二氧化碳除钙镁系统，并增加两组电化学反应器，使污水处理电耗比2014年增加27.16%；由于矿粉中黄金品位低，部分杂质含量升高，导致煤、柴油等助燃材料消耗升高。以上因素，导致黄金能源消耗升高。
	5、截至2016年1月9日，恒邦集团已将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质押，请公司说明：
	（1）恒邦集团质押公司股份所获得资金的用途，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以及针对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恒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或控制你公司情况是否存在发生变化的风险；
	（3）除上述质押股份外，恒邦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其他权利受限或处置风险的情形；如存在相关情形的，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
	6、“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明细表数据错误，请你公司及时更正。
	回复：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